连州市东陂镇冯达飞片区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为推进连州市东陂镇经济、产业发展，切实做好连州市东陂镇“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培育建设项目二期（国家农业产业强镇产业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工作，需要对连州市东陂镇冯达飞故居片区部分房屋及土地进行征收，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保障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简称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征收范围：总占地面积约3622.99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51.70平方米。涉及被征收人约75户。范围详见附件1：连州市东陂镇冯达飞片区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图。
（二）地块规划用途：通过实施冯达飞片区改造提升，进一步疏导片区空间，激活文旅资源，以航空先驱、英雄故里为核心，打造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三）补偿协议签订期限：自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90日内。
（四）征收补偿工作职责：征收补偿工作由连州市人民政府负责，连州市自然资源局作为征收部门依法组织实施，连州市东陂镇人民政府作为征收实施单位承担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二、征收的主体、被征收人、监管部门及实施单位
    （一）征收主体：连州市人民政府              
（二）被征收人：规划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房屋权属人
（三）监管部门：连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实施单位：连州市东陂镇人民政府
三、补偿安置方式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此地块的实际情况，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和异地安置两种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一种方式进行补偿，宅基地（无地面附着物）由政府统一征收，产权置换后的房产证办证费用由实施单位承担。
（一）货币补偿
被征收房屋的补偿标准不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评估的时间为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结合房屋的权益状况，加上按规定应补偿的搬迁费、电视电话空调迁移费等进行一次性补偿。
按照《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农户在满足“一户一宅”的条件下，优先采用宅基地异地安置。其他情况按相关规定办理。
（二）异地安置
立足于最大限度实现公平、公正，寻求理性的布局模式--符合经济和秩序美的原则。本次安置规划按被征收人被征收房屋的原占地面积，按照1:1等价值置换，置换土地面积误差在1.00平方米以内。如被征收人原有的土地使用证中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的则等价值置换为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其他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划拨形式置换。建设方式分为统一建设和建设费用补偿两种方式。
1.统一建设：由实施单位统一招标具备建设资质的公司，对异地安置房屋进行设计和建设；
2.建设费用补偿：异地安置房屋由实施单位出资招标设计、监理公司，进行统一外形设计，异地安置房屋外形需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具体房屋建设由被征收人自行实施。补偿标准按照被征收房屋结构、装修及房屋新旧程度分为900元/㎡至2500元/㎡；
3.建设期限：从取得报建手续之日起，建设期限为12个月。
（三）被征收房屋土地建筑面积的确定
被征收房屋的土地、建筑面积，以《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证载面积或经自然资源部门界定是否合法并经有测量资质的测绘部门实际丈量的建筑面积为准。
    （四）被征收房屋产权占比的认定
    以《房屋所有权证》上所规定的产权占比或以有关政策规定为准，并以此计算补偿金额或产权置换面积。
四、房屋的搬迁、安置费补助、过渡方式、期限
本项目补偿采用自行过渡方式，由被征收人自行解决周转房，搬迁补助费和临时安置费由实施单位支付。
（一）搬迁费用补助详见附件3：连州市房屋征收搬迁等费用补偿标准。
（二）住宅过渡期安置的补偿标准：以确认的被征收房屋套内面积计算：60㎡以下的600元/月；60㎡至70㎡的700元/月；70㎡至80㎡的800元/月；80㎡至90㎡的900元/月；90㎡以上的1000元/月；超出100㎡以上的按8元/㎡/月标准计算。总共补偿12个月，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后支付。
（3） 过渡期限：安置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安置地具备报建条件）。
（4） 安置地点详见附件2：连州市东陂镇冯达飞片区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安置区范围图。
（5） 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按照《关于印发连州市征收土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连府〔2013〕13号）、《关于印发<连州市土地征收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补充规定>的通知》（连府办〔2018〕58号）进行补偿。
（6） 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相关规定执行。
（7） 停产停业损失费用：按国家相关政策，并结合实际，以评估机构确定的征收补偿价值为补偿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
五、提前搬迁奖励
[bookmark: _GoBack]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之日起10天内将被征收房屋腾空移交的，对被征收人给予房屋提前搬迁奖励金。砖混结构房屋一次性给予奖励5000元/户，其他结构房屋一次性给予奖励3000元/户，宅基地及其他地类奖励2000元/户。
逾期不予奖励。
六、征收补偿金领取及被征收房屋两证注销
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含第10日），实施单位支付被征收人补偿款；被征收人完成搬迁腾房后，须将原持有的《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等不动产权相关证件交给实施单位，统一办理注销手续，费用由实施单位负责，被征收人应配合。
7、 其它事项
（一）连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公告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征收范围的土地和房屋进行新建、改造、扩建、改变房屋用途、装饰、租赁房屋等，由此增加改造补偿费用的，实施单位一律不作补偿；
（二）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前，被征收房屋存在租赁关系的，由租赁双方自行解除租赁关系；设有抵押的，由产权人自行解除抵押；存在产权纠纷的，由当事人双方自行解决。实施单位不承担房屋租赁、抵押及产权纠纷所产生的任何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三）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由实施单位组织有资质的施工队伍统一拆除，以保证施工安全和征收场地的清理，确保工程按进度和计划进行（房屋拆除机构须按有关规定进行备案）；
（四）房屋产权人不明确或有争议的房屋，由实施单位报请连州市人民政府按相关法规作出决定，非法违规的房屋建筑不计算征收补偿；
（五）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连州市人民政府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规定，按照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六）因征收补偿协商不一致，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对征收决定不服或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申请行政复议期限60日内，提起行政诉讼期限为6个月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连州市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七）评估机构由被征收人在清远市房屋征收部门备案的评估机构中协商选定，协商不成的，通过摇号随机选定，选定过程由公证机关公证。
（八）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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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连州市东陂镇冯达飞片区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房屋征收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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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连州市东陂镇冯达飞片区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安置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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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连州市房屋征收搬迁等费用补偿标准
	名称
	户（台）
	金额（元）
	备注

	搬迁费
	每户(住宅)100平方以下
	1000
	说明：
选择货币补偿方式和异地安置方式的，本表各项费用只在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作一次性补偿。
   

	
	每户(住宅)100至200平方
	1200
	

	
	每户(住宅)200至500平方
	1500
	

	
	每户(住宅)500平方以上的
	1800
	

	水表报停费
	每户
	50
	

	电视迁移费
	每户
	100
	

	电话迁移费
	每户
	100
	

	  空调迁移费
	   分体/柜机
       台
	3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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